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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立屏東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

103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紀錄 

時  間：民國 103 年 11 月 12 日（星期三）12 時 10 分 

地  點：本校人文館 102 教室 

主持人：柯明傑主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錄：柯明傑 

出席人員：如簽到單 

壹、103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（103.9.24）決議案執行情形： 

案     由 決    議 執 行 情 形

一、 大學部課程之調

整，請 討論。

照案通過。 依決議辦理。

二、 碩士在職專班課

程之調整，請

討論。 

照案通過。 依決議辦理。

三、 日間碩士班課程

名稱之調整，請

討論。 

照案通過。 依決議辦理。

四、 轉學生學分抵免

課程搭配，請

討論。 

因每校開課課程不一，名稱不定，故由系

主任全權據實際情形搭配。 

依決議辦理。

五、 本學期舉辦之

「屏東文學研討

會」相關事宜，

請 討論。 

會議時間定於 12 月 12 日，已分別向相關

單位申請經費，而參與發表論文之學者也

已確定，委請黃文車老師負責處理。 

依決議辦理。

六、 「邁向華語文教

育輸出國八年計

畫」，請 討論。

將相關計畫轉知校、院方，視學校對華語

教學業務之推廣情形再規劃後續之相關計

畫業務。 

依決議辦理。

七、 提供「系課程委

員」校外學者專

家、業界代表人

選及「系務發展

一、學者專家名單：成功大學張高評教授、

成功大學陳益源教授、中山大學林慶

勳教授、臺南大學林登順教授、文史

工作者郭漢辰老師。 

二、業界專家名單：春暉出版社負責人陳

坤崙先生及聯合報翁禎霞記者。 

依決議辦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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諮詢委員」校外

人選名單，請討

論。 

 

貳、主席報告：（略） 

參、系務工作報告： 

一、委請廠商重新設計製作位於人文館 2 樓走廊及系辦公室之公佈欄，即將完工。 

二、委請廠商調整人文館 B102、B103、401 教室之投影機位置及其投影設定，期使

於此三間教室上課之學生較易看到投影布幕上之影像。 
三、籌備 11 月 22－23 日本系碩士在職專班評鑑工作。 
四、協助支援本校進修推廣處籌備 11 月 20 日(星期四)華語文教學碩士學位學程追

蹤評鑑相關事宜。 
五、本學年度迎曦獎學金之申請於 10 月 15 日截止，大學部 7 位學生申請，碩士班

4 位學生申請，將擇期開會評選。 
六、10 月 15 日於人文館 B103 教室辦理第 19 場迎曦講座，講題為「鍾肇政小說中

的族群書寫」。余昭玟老師發表，黃文車老師主持，林秀蓉老師評論。 
七、11 月 3 日於五育樓 5 樓視聽教室辦理專題演講，邀請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鹿憶

鹿教授演講，演講題目為「民間故事中的女性歸宿—以傻女婿和巧媳婦為例」，

黃文車老師主持。 
八、11 月 5 日公告本學期語文學科專長檢定報名消息，本次檢定項目為朗讀、作文、

書法，報名截止日為 11 月 17 日，如該項檢定未達 30 人，將不舉辦。 
九、10 月 9、13、14、15、16 日 7 場研究生論文計畫發表，10 月 30 日辦理 1 場研

究生論文口試。 

 

肆、提案討論 

提案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人：柯明傑 
案由：有關大一國文課程之授課及排課方式，請 討論。 
說明： 
一、自 104 學年度起，大一「國文」課程即劃歸本系，授課及排課率由本系安排。 

二、原大一「國文」有 4學分、「應用國文」有 2學分，調整後則為 4－6學分。 

三、課程委員建議授課之內容安排有： 

1.上下學期皆上「國文」； 

2.「國文」與「應用國文」各為 2學分； 

3.調整課程名稱，以「應用國文」為主； 

4.由教師自行決定。 

四、採上下學期皆為「國文」者，「應用國文」則於通識中心開設，採協同教學方式

授課。幾位教師為一組，每人講授一單元，既可深入又免備課之煩瑣。 

五、本系之大一「國文」採行之學分數為何？又大一「國文」之課程名稱是否依授

課內容而調整改變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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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法：依決議辦理。 
決議： 
一、課程名稱仍定為「大一國文」。 
二、本系「大一國文」學分調整為 4 學分。 
三、授課內容暫開放由授課老師決定。 

 
提案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人：柯明傑 
案由：第四屆「語文教育與思想文化學術研討會」發表之論文，請 討論。 
說明： 
一、本系與香港教育學院合辦之「語文教育與思想文化學術研討會」今年為第四屆，

由本系主辦，將於 105 年 1 月 9 日（五）舉行。 

二、今年除香港教育學院來校外，臺中教育大學語教系師生亦將與會發表論文。 

三、請推舉師長發表論文。 

四、另公告訊息，開放研究生參與發表論文。 

辦法：依決議辦理。 
決議： 
一、本系由簡貴雀、黃文車兩位老師發表論文。 
二、因臺中教育大學首次加入，故開放接受 2 篇論文。 

 
提案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人：柯明傑 
案由：有關中等教育學程之參與開設，請 討論。 
說明： 
一、本校師培中心目前積極申請中等教育學程之設立，亦歡迎各系所參與開設課程。 

二、有關中等教育學程之專業課程，本系於高中、國中之師資專門課程（必備與選

備科目請參閱附件一），皆符合教育部之規定。 

三、學生選讀教程，除教育學分外，其專業課目之學分亦併如畢業學分中，不必另

行修課，本系亦不必為其另外設計課程。 

四、加入中等教程之申請設立，可為招生之有利條件。 

辦法：依決議辦理。 
決議：本系爭取參與中等教育學程之規劃。 
 
提案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人：柯明傑 
案由：本系招生委員會之設置要點，請 討論。 
說明：依本校「招生委員會設置要點」辦理（設置要點請參閱附件二）。 

辦法：依決議辦理。 
決議：修改後通過。 
 
提案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人：柯明傑 
案由：本系研究生發表論文之點數計算，請 討論。 
說明： 
一、本系「研究生參與學術活動實施要點」第二點規定，研究生參與之學術活動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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括「中國語文之學術論著發表」及「中國語文相關之學術研討會或研習」（實施

要點請參閱附件三）。 

二、研究生參與外系之研討會，而所發表之論文又為跨科際之內容，則是否可列入

點數之計算？可算幾點？ 

辦法：依決議辦理。 
決議： 
一、同意接受該類型之論文，其點數之計算與研討會相同。 
二、同時修改本系「研究生參與學術活動實施要點」。 

 
伍、臨時動議： 
 

陸、散會：同日下午三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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